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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甘肃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》（2008年

11月28日甘肃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
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，2019年3月28
日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
会第九次会议修订）第二十五条 鼓励、
支持单位和个人申请无公害农产品、绿色
食品、有机农产品的认定认证和农产品地
理标志登记……由省人民政府农业农村行
政主管部门发证……

1.受理阶段责任:公示依法应当

提交的材料。一次性告知补正材
料。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（不予
受理的告知理由）。
2.审查阶段责任:对申请材料进
行审查并提出审查意见。
3.决定阶段责任:做出通过确认
或者不通过确认的决定，并告知
申请人，不予通过确认的应当书
面告知理由。
4.送达阶段责任:通过确认的，
制作并颁发认定证书，并报农业
农村部和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
委员会备案。
5.事后监管责任:对获得无公害
农产品产地认定证书的单位或者
个人进行日常监督检查，并根据
检查情况作出警告、责令改正或
撤销认定证书的决定。

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违反《甘肃

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》相关规
定的，依据《甘肃省农产品质量
安全条例》第五十二条和《行政
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》相关规定
追究相应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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